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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公佈

調整代價
買賣亞洲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現稱為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全部已發行股本

亞洲金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之財務顧問

茲提述就關於買賣亞洲商業銀行有限公司（現稱為大眾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亞洲金融集團（控股）
有限公司（「亞洲金融」）及大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前稱為日本信用保証集團）（「大眾金融」）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二月
十五日之聯合公佈（「該聯合公佈」）、由亞洲金融和大眾金融各自發出日期為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之通函以及
亞洲金融和大眾金融日期為二零零六年五月三十日之聯合公佈。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使用之詞彙與該聯
合公佈所界定之涵義相同。

亞洲金融及大眾金融之董事會謹此公佈已完成及一致同意代價之調整。根據購股協議之條款，大眾金融除於二零
零六年五月三十日完成買賣時已支付港幣4,499,550,000元作為代價之外，於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大眾金融已額
外向亞洲金融支付港幣85,448,875元作為調整代價後之差額款項。

承董事會命
亞洲金融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總裁
陳智思

香港，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佈日期，亞洲金融之執行董事為陳有慶先生、陳
智思先生、劉奇 先生及陳智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丹
斯里曹文錦、陳永立先生、黃松欣先生、陳永興先生、
後藤大司先生、藍宇鳴先生、村岡隆司先生、黃宜弘博
士、李東海博士、蕭智林先生，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
淑嫻女士、馬祥先生及高永文醫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承董事會命
大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陳玉光

香港，二零零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　僅供識別

於本公佈日期，大眾金融之執行董事為陳玉光先生及Lee
Huat Oon先生，非執行董事為丹斯里拿督斯里鄭鴻標博
士、拿督斯里鄭亞歷、拿督鄭國謙及黃冠民先生，和獨
立非執行董事為丹斯里拿督湯耀鴻、拿督楊振基及李振
元先生。


